中国科学院合肥物质科学研究院文件
科合院发人教字〔2009〕106号


关于进一步加强海外留学回国人员

招聘工作的通知
研究院各单位： 

为进一步加强海外留学回国人员的引进工作，经研究决定，针对海外留学回国人员（45岁以下，具有博士学位或具有副高级专业技术职务，45岁以上须具有正高资格），在招聘录用及确定岗位职务方面，采取以下管理办法：

1、考评办法：各用人单位提出拟聘初选人员，经人事教育处资格审核后，提交所在招聘面试与岗位聘用评议委员会面试考核和评议。招聘面试及岗位聘用评议委员会一般不少于9人，以投票表决的方式对竞聘人员进行面试考核和岗位聘用考核。其中正高45岁以下人员须报中科院审批。

2、任职条件：竞聘人员须符合合肥研究院公布的各级岗位任职条件。其在国外相关专业领域工作经历参照国内同类人员计算。

3、分级聘用：正高级人员由研究院统一组织招聘及评议，副高级及其以下由所在单位组织招聘及评议。

4、有关待遇：

（1）录取人员纳入事业编制，按相关职务予以聘用，兑现工资等各项待遇。以上人员不占当年度下达给各单位岗位聘用指标数。

（2）录取人员可及时选择科学家园现有房源，正高级人员享受110M2的集资建房优惠政策，并享受人才基金相关政策；副高级人员，享受90M2的集资建房优惠政策，并享受人才基金相关政策；博士中级人员，享受80M2的集资建房优惠政策，并享受人才基金相关政策。如科学家园已无房源，可由人才基金按有关标准资助购房。【（注：根据合肥市人民政府关于集资建房实施细则（“合政办〔200７〕50号”）有关规定：单身职工参加集资建房只能享受其对应标准面积的一半。】
（3）各用人部门须为海外留学回国人员匹配适宜的工作环境（包括办公、科研条件及科研经费等）。

（4）研究院人事教育处及相关部门积极协助解决海外留学回国人员入户、子女入学入托等事宜。

5、有关事项：本办法自下达之日起执行。
附件：合肥研究院人员招聘投票表决单（参考样表）
                   中国科学院合肥物质科学研究院   
                   二〇〇九年十一月十一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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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科院合肥研究院综合办公室       2009年11月11日印发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